河海大学工会委员会
河海工发〔2014〕1 号

关于评选河海大学青年岗位能手、

青年岗位标兵的通知
各分工会：
为激励广大青年教职工在本职岗位上勇于创新，在建设高水平特色研究型大学及构建和谐校园中做出新的贡献，经研究定于“五·四”期间表彰一批青年岗位能手、青年岗位标兵。现将有关评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及名额

1.年龄35周岁以下（1979年5月以后出生）来校工作不少于两年的在职青年教职工。

2.表彰青年岗位能手30名，青年岗位标兵10名。其中教学科研人员不低于60%。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青年岗位能手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立德树人，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。

2.热爱本职工作，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。爱岗敬业，勤奋工作，钻研业务，熟练掌握本岗位各项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，优质完成本岗位各项考核指标，创造了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3.在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。在教学岗位上积极探索教学规律，努力提高教学水平，教学质量优秀；在科研岗位上积极承担科研工作，在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的成果；在管理服务岗位上不断提高管理水平，努力为教学科研服务。

（二）青年岗位标兵条件

1.青年岗位标兵从青年岗位能手中产生。

2.在本职岗位有较强的创新能力，成果丰硕。

3.在青年教职工中具有一定的榜样力量或典型示范作用。

三、评选及表彰
1.在各党委、总支、直属支部的领导下，分工会负责具体实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推荐工作。评选过程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，推荐对象需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推荐上报。
2.各院（系）分工会推荐青年岗位能手时，至少推荐一名教学科研岗位上的青年教师。

3.校工会牵头组织评审小组实施评选工作。按照教学岗和管理岗分类评选，评选结束后上网公示。
4.学校将对获得河海大学青年岗位能手、青年岗位标兵的教职工颁发证书和给予奖励，并通过座谈会和橱窗等形式宣传其先进事迹。
四、材料报送

1.河海大学青年岗位能手申报表需经各单位党委、总支、直属支部及分工会审核、签名、盖章后上报（一式两份），同时需附不少于1000字的先进事迹材料。

2.申报表和先进事迹材料纸质版须于4月10日前报校工会，电子版发送至hhugonghui@126.com。
附表：河海大学青年岗位能手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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